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报问询函的核查说明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主办券商）作

为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诺科技”、挂牌公

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收到全国股转公司下

发的《关于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

一部半年报问询函【2022】第 02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

就《问询函》反馈意见相关文件问题做如下说明： 

 

一、豁免披露依据是否充分合理 

主办券商已于奥诺科技披露 2022 年半年报前与挂牌公司进行沟

通，并获取挂牌公司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签署的业务合同并对保密条

款进行核查；针对本次《问询函》，主办券商进一步与挂牌公司沟通。 

随着公司逐年的经营发展，商业信息及商业秘密对公司的重要性

逐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自身的研发能力以及技术服务

能力。行业内市场竞争对手往往会通过公司公开披露的各类信息，包

括客户及供应商情况，来分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上下游产业链以

及未来规划，导致公司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因此，公司出于保护核心客户及供应链信息，申请豁免披露相关

信息。 



根据奥诺科技向主办券商提供的业务合同，合同或协议内容包含

“甲、乙双方对以下各项有关信息，应当严格保密：（1）本合同的各

项条款；（2）甲乙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切商业和技

术信息。但经双方协商同意披露的除外。”、“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

得留存或复制，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仿制或转让第三家，也不得将双方

的合作信息，甲方的技术与市场信息告诉第三方。”等条款。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奥诺科技在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豁免披露

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依据是充分、合理的。 

二、是否存在通过豁免披露信息而隐藏关联交易 

主办券商通过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公开信

息查询平台，对奥诺科技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工商信息、股东信息、

董监高及子公司等信息进行查询，并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第六十八条第（九）款的相关规定对挂牌

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构成挂牌公司关联方进行核查。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挂牌公司 2022 年半年报所涉相关主要

客户与供应商与挂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挂牌公司不存在通过豁免

披露而隐藏关联交易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半年报问询函的核查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月   日 

 


